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第二階段)主管研習坊

(Group 12A)

標準12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1. 政策目的

1.1
讓同工清楚知道評估及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的理念，原則及應有之一般程序，以落實執行。


1.2 讓服務使用者，相關系統如家人及社區人士知道各服務單位如何評估及滿足受眾需要的理念，原則及應有程序，使其可善用服務，監察及提供意見，使服務得以改善。

2. 理念

社會服務乃涉及受眾福祉，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應進行客觀及專業的評估，並能有效地應用評估所得以滿足受眾/社區需要，加強回應能力(Responsiveness)及善用服務資源提供良好的服務，以改善受眾的福祉和生活質素。

3. 評估及滿足服務需要原則

3.1
有計劃及有系統地進行服務評估及制定相應的程序計劃以滿足服務需要。

3.1 鼓勵使用者參與並提供諮詢渠道，促進使用者及主要之相關系統在評估及計劃過程中提供意見。

3.2 應採用多元化（非單一）渠道/方法，以進行較為全面的評估，其中包括由社會工作人員/工作團隊按其知識及經驗進行評估，亦包括諮詢相關團體及社區代表/領袖的意見，以達互補不足及集思廣益。

3.3 有關評估應著重應用價值。

3.4 採納實際可行(Achievable)的評估方法及服務計劃。

3.5 及早介入，使服務達成較佳效果及防止問題惡化。

3.6 定期評估，並按需要修訂服務計劃，以持續改善服務之質量。

4. 程序

4.1
中心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前最少兩個月評估會員對服務的需要（表格SQS12－F1）。

4.1 中心於會員大會中搜集會員對中心服務及活動的意見，每六個月一次。

4.2 中心透過多元化形式搜集會員及社區人士對服務的需要及意見，於每次活動或小組完結後搜集意見，一個月內完成報告（參閱「表格SQS12－F2a, F2b, F2c, F2d及F2e」及「搜集社區服務需要流程圖」）。

4.3 中心於每季透過“會員代表會”的會議中收集會員的意見及服務需要。

4.4 於新會員入會時詢問會員對中心服務的需要（表格SQS12－F3）。

4.5 綜合收集的意見及資料，制備一份「會員服務需要統計表」。

4.6 在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前，主任與其他職員開會分析統計的資料，計劃下一年度的服務及活動，並撰寫年度工作計劃（表格SQS12－F4）。

4.7 每半年檢討中心工作及服務能否滿足會員的需要，並檢討評估方法是否能夠有效評估會員對服務的需要。

4.8 中心需要每年最少一次定期更新服務使用者的資料（參閱「定期更新服務使用者資料工作指引」及「表格SQS12－F5」）。

4.9 每年最少一次向會員及公眾發放「會員需要統計資料」。

5. 檢討
每年三月或之前由服務質素監察機制(SPMS)工作小組定期檢討，並按需要作出修訂。

6. 下流訓練

中心定期向同工提供訓練，並定期進行檢討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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